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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午 1 1时2 0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80 ( C )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 a ) 贸易和发展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第 4 部 分 ）（A /3 9 X 7 90 /A d d，3 )

P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X39/816 )

主席:大会现在将对第二委员会在其报告第4 部分第 4 1 和第 4 2 段中所建议 

的 6 项决议草案和3 项决定草案作出决定。

决议草案工题为"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特殊需要和问题有关的具体行动"。第 

二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这项决议草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通过这项决议草 

案？

决议草案 I 通 过 （第 3 9 /2 0 9 号决议 )。

主席:决议草案n 题为 "作为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强迫发展中国家的工具的经 

济措施"。有人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 成 : 阿 富 斤 、阿 尔 及 利 亚 、交 母 拉 、阿 棍 妊 、巴 咱 马 、巴 针 、孟 技 国 、巴 e 多 斯 、R 〒

、 〒 丹 、 破 和 ■)维 亚 、 t « 茨 瓦 纳 、 巴 西 、 文 某 S 、 保 加 利 亚 、 布 尔 基 纳 法 索 、 缴 甸 、 布

隆 迪 、 Ê 俄 罗 斯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乂 共 和 I S 、 拂 得 角 、 卞 得 、 智 利 、 中 国 、 毋 伦 比 亚 、 刚

果 、 巧 斯 达 黎 加 、 古 e 、 ¥ 诵 技 斯 、 捷 克 斯 ※ 伐 克 、 民 主 隶 補 寨 、 民 主 f t 门 、 吉 布 提

、 多 米 尼 加 共 知 a 、 厄 i l l 多 尔 、 埃 反 、 萨 尔 反 多 、 赤 道 几 内 S 、 埃 基 俄 比 亚 、 斐 ※ 、

加 遂 、 R  H , 亚 、 德 意 志 民 主 共 和 m 、 加 纳 、 危 地 马 a 、 几 内 亚 、 几 内 亚 比 乡 g 、 圭 亚 那

、海 地 、Î共郁 ÏÎI斯 、獨 牙 利 、印 度 、印 度 尼 西 亚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料 H 、伊 m 克 、象牙
»

海 岸 、 牙 买 加 、 乡 力 旦 、 肯 尼 亚 、 料 威 « 、 老 勉 人 民 民 主 共 知 国 、 黎 巴 痛 I 、 利 比 里 亚 、



网 Jî[ 伯 利 比 3E民 A ( 1 、马 Hi维 、马 来 西 亚 、马 尔 代 夫 、 g 里 、马 耳 他 、毛 里 塔 尼 3E、 

毛 里 求 斯 、S 西 胥 、蒙 古 、摩 哥 、英 森 比 克 、尼 ☆ 尔 、尼 tlMÈ i k 、尼 B 尔 、 E 0 利 

亚 、阿 曼 、巴 基 斯 坦 、巴 會 马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巴 f à 圭 、 鲁 > 罪 偉 宾 、波 M 、卡 

i l 尔 、罗 马 尼 亚 、卢 a 达 、圣 义 為 特 弁 格 科 纳 丁 斯 、伊 摩 亚 、圣 多 美 和 普 少  

» 阿 fÈ伯 、赛 内 加 尔 、¥ 拉 利 昂 、新 加 坡 、常 马 里 、斯 里 兰 卡 、苏 丹 、巧 里 南 、斯 

士 H 、阿 Ml伯 ？i 射 3E共 和 1 1 、泰 国 、多 資 、特 Ù 尼 这 多 巴 母 、突 尼 斯 、土 耳 其 、乌 

干 & 、乌 克 M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巧 维 埃 社 全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P=lfil伯 联 合 8 长 

国 、坦 尼 亚 联 合 共 料 国 、乌 》 圭 、委 内 瑞 《1 、越 南 、 f t 门 、南 斯 扭 夫 、扎 伊 尔 、贊 

比亚 „

反 对 : 澳大利 亚 、奥 地 利 、比 糾 、加，大 、丹 麦 、芬 = 、法 国 、键 意 志 联 邦 共 国 、 ♦ 腊 

、：水岛、爱 尔 兰 、意 大 到 、 B 卒 、卢 森 堡 、荷 兰 、新 西 兰 、挪 威 、葡 萄 牙 、0 班 牙 、 

瑞 典 、美利坚合 À 国 。

弃权 : 奥地利、芬兰、希腊、象牙海岸、西班牙和瑞典。 

决议草案H： 以 1 1 6 票赞成、 1 9 票反对、 6 票 弃 权 通 过 ( 第 3 9 /2 1 0 ^  
决 议 ）。 *

主席 : 决议草案m 题为 " 妓术反向特让的发展方面"。 有人要求进行记录 

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 成 : P弓 富 斤 、阿 尔 利 亚 、变 毋 找 、阿 根 娃 、巴 ag马 、巴 样 、à 加 拉 国 、巴 巴 多 斯 、 R 〒 

、不 丹 、玻 利 维 亚 、t î 茨 贡 纳 、巴 西 、文 某 国 、保 i o 利 亚 、布 尔 基 纳 法 索 、通 « J 、弗 

降 迪 、白 俄 罗 斯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 S 、佛 ÎI f t 、卞 得 、智 利 、中 ® 、母 伦 比 亚 、剛

随后马达加斯加代表团通知秘书处它原来准备投票缴成。



系 、母 斯 t e 黎 加 、古 巴 、塞 消 技 斯 、捷 克 斯 伐 克 、民 主 》 浦 赛 、民 主 f e 门 、吉布提 

、多 来 尼 共 知 [ 1 、尼 化 多 尔 、埃 及 、萨 尔 民 多 、赤 道 几 内 3E、埃 赛 俄 t t 亚 、%  、

加 a 、 R  tb亚 、德 襄 志 民 主 共 转 国 、加 纳 、危 地 马 a 、几 内 亚 、几 内 亚 比 绍 、圭亚那 

、 地 、 都 ？È 斯 、甸 牙 利 、印 度 、印 度 尼 西 亚 、伊 朗 斯 兰 共 和 a 、\f拉 克 、象牙 

海 岸 、牙 买 加 、 、肯尼, 亚 、料 威 « 、老 t e 人 民 民 主 共 知 国 、黎 巴 « 、利 比 里 亚 、 

P"] « 伯 到 比 亚 民 A  f f l、马 技 维 、马 采 西 3E、马 尔 代 夫 、马 里 、马 耳 把 、毛 里 堵 Ê  3E、 

毛 里 求 斯 、墨 西 母 、蒙 古 、摩 Ï各 毋 、英 烧 比 克 、 E  ÎÈ /卞 、尼 加 拉 Jii»、尼 0 尔 、尼 0 利 

亚 、阿 曼 、巴 基 斯 坦 、 G t 马 、E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巴 技 圭 、 鲁 、菲 偉 宾 、波 兰 、卡 

搭 尔 、罗 乌 尼 亚 、户 B Ï这 、圣 文 為 知 格 村 纳 丁 斯 、萨 摩 亚 、圣 多 莫 知 普 t t 西 比 、沙 

特 ps!拉 伯 、Î 内 加 尔 、赛 拉 利 昂 、新 加 坡 、索 马 里 、斯 里 兰 卡 、巧 丹 、巧 里 南 ，斯 6Î 

-土 H 、 pïj a 伯 殺 利 亚 共 秘 国 、赛 国 、多 醫 、特 Ï I 尼 这 和 多 巴 哥 、突 尼 斯 、 i 耳 其 、岛 

干 '达 、 S ,克 兰 二；5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a 、苏 维 读 社 全 主 义 共 秘 国 联 盟 、阿 t il伯 联 合 S 长 

S 、坦 A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乌 拉 圭 、垂 内 瑞 a 、趙 南 、 f t 门 、南 斯 a 夫 、扎 伊 尔 、赞 

比 1 。

; 澳 大 利 亚 、與 进 利 、 th利 0 1、加 會 大 、丹 麦 、分 三 、法 国 、镇 意 'c i联 邦 共 和 l î l 、★ 腊 

、：+ 岛 、爱 尔 兰 、襄 大 利 、 B 卒 、卢 森 堡 、巧 兰 、新 西 兰 、挪 威 、葡 萄 牙 、西 班 牙 、 

搞 终 、美 利 竖 合 A 国 。

弃权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决i义草案m 以 I 1 9 票赞成、 2 1 票反对、 1票弃权通过。 ( 第 g9 /2 1 1号 

决议 

主席：决 议 草 案 题 为 " 有利发展中岛岭S 家的具体措施"。 第二委员会

* 隨后马达加斯加代表团通知秘书处它原来准备投票赞成，联合王国代表闭通知 

秘书处它原来准备投票反对。



建议大会通过这项决议草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这样做？

决议草案见通过（第3 9X21 2号决议）。

主席 : 决议草案V涉及到联合国船舶登记条件会议0 有关这项决议草案所涉 

方案预算问题的第五委员会的报告载于第A X3 9X81 0号文件。

_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f 望i l 过决议草案V?

决议草案V通过^

主席 : 我们下面要进行的是涉及货易和发展理事会报告的决议草案IV。 我

是否Ü Û 人为大会希望通过这项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 I V 通过^

主席 : 我现在请各位成员注意第二委员会所建议的决定草案。 第二委员会在 

其报Ü 4  2 段中建议通过有关保护主义和结构调整的决定草案工。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通过这项决定草案？ _____

决定草案 I 通过。

主席：第二委员会也建议大会通过题为 ‘‘ 给予东部和南部非洲国家优惠贸易"  

的决定草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通过这项决定草案？

决定草案1 1 通过>

主席：最后，第二 委 员 会还建议大会通过决定草案TI I ,这项决定草案涉及秘 

书长内陆国家的需要和问题的说明、以及秘书长有关建立商品共同基金协定的 

情况的报告。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将通过该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m 获得通过。

主席:我现在将请那些愿意对其表决进行解释的代表发言。

阿迈德先生 (巴林 ）：我国代表团关心的是，重申发展中岛崎国家有权接受来 

自联合国系能力的组织的援助，我国代表 ®在新德里召的不结盟国家会议上  

以及在贝尔格菜德召开的联合国货易及发展会议上都重申了这一点。 值是，我们 

强调有必要及时作出新的努力，实行支持发一展中息国家所需要的具体措施，弥补 

影响他们发展进程的主要缺陷。

因此，我们与其他发展中岛崎国家一道泰加了制定两年期普案第一稿的文本。 

然后，我们参加深入的非正式谈判g 以取得一份一致同意的文本。 然而，我们充 

分支持载于AX39/79QXAdd，3f文件中的决议草案V I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赞成 

第 1 8 段中提出的反映在A X 3 9 / 4  6 3 号文件中的联合a 贸发会议的不公平的 

研究报告，这些观点也载于刚刚通过的决议草案的第5段和第6段之中。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该研究报告不精确竟然怀疑巴林是一个岛国。 在这种t#~ 
况下, 我们愿意对联合国的研究报告的第1 8段提出保留意见。

与此同时，根掘我们已经在第二委员会通过该项目时表明的立场，我们认为我 

们宪全有权要求纠正该段含糊其词的行文。

罗德里格兹夫人{莫桑比克）：莫桑比克代表团与其他代表团一致同意题为有 

关内陆国家的特别需要和问题的具体行动"的决议草案 I 。 因为，我们的确认为

应该采取具体的和协调一致的行动，以使这婴国家应付由于地理因素造成的特殊问 

题。

虽然我们在第二委员会对第1段进行分别表权时弃权，但是，我们愿意重申， 

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政府致力于在双方的基础上解决南部非洲地区的次区域问题。



卡姆先生（已拿马）: 我国代表团特别重视刚刚通过的决议草案V , 因为，巴 

拿马拥有属世界第四位的商船队。 1 9 8 2 年 1 2 月 2 0 日，人们可以看到，大 

会一致通过了 3 7 / 2  0 9 号决议，在该决议中，大会决定于1 9 8 4 年召开一次 

会议讨论通过关于接受船舶登记条件的国际协定。 我国代表团曾努力为

取得该项决议而工作，我们提议该决议应得到通过0 我们认为，得到适当执行的 

各项规定将奠定联合国登记船只条件会议的适当筹备工作的基础。 遗憾的是，筹 

备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召开第一阶段会议并没有遵照文本上的规定去做，也不符合第 

3 7 /2 0 9 号决议精神。 尽管如此，我国代表团不反对不经投票通过剛刚通过的 

决议草案。

从 1 月 2 8  H到 2 月 1 5 日，将于日内瓦召开一次会议0 我们认为，该会议 

的工作职权范围清楚地在第3 7 / 2 0 9 号决议中得到确定  ̂ 该决议仍然有效并保 

持不变。 因此，我想重申，按照第3 7 /2 0 9 号决议召开一次会议讨论通过关于接 

受有国际登记的船只的条件的S 际协议，在任何情况下一我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一都 

不进行正象第二委员会的一位代表具有偏向性的宣称的那种对公开登记的限制。

我想请大会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我观在正在评论的决议赞成1 9 8  4 年 8 月 

3 日联合国船舶登记条件会议所通过的决议  ̂ 因此，在该决议中向所有参加国发 

出呼吁，尽一切努力继续进行目前的会议，以便彻底地在通过该协议之前做好充分 

准备。 指明这一点是适当的。

我们认力，所有参加会议的国家都有必要做出真正的努力，实现相互谅解，并 

且，避免那种强加于人的做法和机械化的做法，这两种做法看来已经在一些不同的 

国家集团当中出现。

我所提到的决议也含有该会议的主席的建议，他建议继续开展各国政府和提到 

该委员会前的问题的有关各方的嗟商。 我们认为，如某这些嗟商能够以良好的意 

愿进行下去，同时牢记所有有关各方的真正利益加合法的关注，并且，本着互谅互 

让的精神和协商一致的精神，并尊重各国的主权和权利，那么，这必将有助于这次 

会议所取得的成果。 采取其他的办法只能导致失败。



最后，我愿强调，我国代表团接受这一决议，是因力巴拿马赞成协定，反对对 

抗，赞成协商一致，反对把条件强加于人。

邓恩先生（联合王国）: 第二委员会对决议韋案工中的一段进行了表决，主席 

先生，如果现在仍可能要求对那一段落进行表决，我愿要求这么作， 如果已未时 

过晚 , 我愿发言，

主席: 我劝联合王国代表进行发言，

邓恩先生 ( 联合王国）：主席先生，我认力您的答复意味着现在要求对那一段 

进行单独表决已不可能， 因此，我愿指出，我们加入关于载于文件A / 3 9 / 7 9 0 /  
Add 3 中的那组决议塞案的协商一致意见，并不意味着我国政府关于《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问题上众所周知的观点有任何改变，

主 席 :对议程项目8 0(ç)的审议结束 • 我们现在讨论第二委员会关于议程项 

目8 0(g)的分项(g)的报告 ， 题为"发展中国象中经济加技术合 作 " （A / 3 9 / 7 9 0 /  
Add, 7 ) .

大会现在将对第二委员会报告第1 4 段和 1 5 段中的建议作出决定，

大会先对1 4 段中的决议，案作出决定 * 决议草案 I 是关于联合国和南部非 

洲发展合作会议之间合作问题的， 第二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这一决议草案， 我 

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愿意通过这一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工通过 ( 3 9 / 2 1 5 号决议）

主席: 决议草案 I 工是关于联合国支持发展中国象中经济合作活动问题的 ， 第 

二委一^建议大会通过这一决议草案 . 我是否可以认为 ， 大会愿通过这一决议韋 

案？

决议韋案工 I 通过 ( 3 9 / 2 1 6 号决议）

主席: 大会现在处理1 5 段中的决定，案， 第二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这一决 

定草案 《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愿通过这一决定韋案？



决定草案通过》

主席：对议程项目8 0 (g)的审议结束， 我们现在处理第二委员会关于议程项 

目8 0(h)的报告，题 为 " 联合国系统经济加社会部门的改组 " （A /3 9 /7 9 0 /A d d ,8 ) .

大会现在将对第二委员会报告第9 段命第 1 0 段所建议的决议塞案加决定韋案 

作出决定》

第二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关于第二委员会两年工作方案的决议韋案， 我是否 

可以认为，大会愿意通过这一决议草案？

决议，案通过 ( 3 9 / 2 7 1 号决议）

主席: 在报告1 0 段中，第二委员会建议，首先通过决定，案工，题为 "落实 

关于联合国系统经济和社会部门的改组的大会3 2 / 1 9 7 号决议附件第二部分，，。我 

是否可以认为，大会通过这一决定草案？

决定草案工通过，

主席: 最后处理决定草案I 工，关于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统经济和社会部门改 

姐的报告加说明，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通姓决定韋案I 工？

决定草案工 I 通过，

主席: 议程项目8 0(11)审议结束， 大会现在处理第二委员会关于与议程项目 

8 0 的次项目不相关的建议的报告（A/39 /790/A dd^ 17 ) 。

大会现在将对第二委员会报告第1 6 段和 1 7 段中的建议作出决定，

首先处理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是关于发展与国际经济合作问翻的，

要求记录表决，

记录表决》

赞 成 : 阿 Ï 斤 、pî]尔 及 利亚. 、¥  -巧技、P=!根 垃 、巴 DÊ乌 、巴 W 、孟 明 tà 国 、 C 巴 多 斯 、 W ?

、不 丹 、玻 利 维 亚 、博 茨 民 纳 、巴 西 、文 莱 国 、保 加 利 亚 、布 尔 基 纳 法 業 、嫌 '司 、布



反对:

弃权

曜 迪 、白供罗斯  <芳 维 埃 社 全 主 义 共 和 国 、佛 傳 角 、卞 傳 、营 利 、中 国 、毋 伦 t t 亚 、R'J 

* 、毋 斯 达 黎 加 、古 巴 、率 浦 ïâ 斯 、捷 克 斯 r é伐 克 、民 主 乘 浦 赛 、民 主 t e 门 、吉布提 

、多 米 尼 加 共 知 国 、尼 化 多 尔 、埃 及 、萨 尔 f i 多 、赤 道 几 内 亚 、埃 率 俄 比 3E、斐 、 

加 ]I Ï 、R 比 亚 、银 ,i 志 民 主 共 秘 国 、加 纳 、希 腊 、危 地 马 扭 、几 内 亚 、几 內 亚 比 绍 、 

圭 亚 那 、 'M ft ' 洪 都 t t 斯 、句 牙 到 、印 度 、印 度 尼 西 I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伊拉克 

、 象 牙 演 岸 、牙 买 加 、It)旦 、肯 尼 Æ 、斜 威 f t 、老 Ü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国 、黎 C 嫌 、东蒙 

托 、利 化 里 亚 、阿 拉 伯 利 比 亚 民 À 国 、马 这 加 斯 加 、马 拉 维 、马 采 西 亚 、马 尔 代 夫 、 

马 里 、马 耳 他 、毛 里 塔 尼 亚 、毛 里 求 斯 、墨 西 母 、蒙 i 、摩 洛 哥 、奚 森 比 克 、尼泊尔 

、尼 加 a  j i 、尼 日 尔 、尼 日 利 亚 、阿 曼 、巴 基 斯 坦 、 e  t 马 、巴 布 æ 新 几 内 亚 、巴拉 

圭 、« 鲁 、菲 偉 s 、波 兰 、卡 搭 尔 、罗 马 E 亚 、卢 B i达 、圣 卢 西 æ 、圣 文 為 |o格 tt 

纳 丁 斯 、萨 摩 亚 、圣 多 異 和 普 杆 西 t t 、沙 特 阿 拉 伯 、赛 内 加 尔 、寨 利 昂 、新 加 域 、 

■ f马 里 、斯 里 卡 、苏 丹 、巧 里 南 、斯 威 士 兰 、阿 拉 伯 料 到 3E共 ^0国 、泰 国 、多 哥 、 

持 i 尼 这 和 多 巴 母 、突 尼 斯 、土 耳 其 、乌 干 这 、乌 克 兰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苏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1 联 S 、阿 拉 伯 联 合 西 长 国 、坦 * JE亚 联 合 共 和 国 、乌 圭 、委内瑞 

拉 、越 南 、t t 门 、南 斯 拉 夫 、扎 伊 尔 、臂 th 3E。

* 大 利 亚 、比 利 时 、加 ， 大 、丹 菱 、法 国 、德 襄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爱 尔 兰 、 色 到 、參

大 利 、 B 事 、卢 蟲 I f 、 H = 、大 〒 5'̂ L« 及 i t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異 利 坚 合 t、国 。

奥地利、芬兰、冰岛、新西兰、挪威、葡翁牙、西班牙、瑞典 ,

决议草案以1 2 3 票赞成， 1 4 票反对，8 票弃权通过 ( 3 9 / 2 1 8 号决议）， 

主席: 接下来处理第二委员会报告第1 7 段中的决定草案.第二委员会建议  

大会通过这一决定韋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愿通过这一决定草案？

决定章案通过》

主席：议程项目8 0 的审议结束，



大会现在审议第二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8 1 的报告，题为"发展方面的业务活 

( A / 3 9 / 7 9 1  )。

大会现在将对第二委员会振告第2 9 段和 3 0 段中的建议作出决定•

决议草案工是关于发展中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合格国民人才的作用问颠的。 

第二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这一决议，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愿通过这一决议？

决议韋案通过。

主席: 决议革案工工是关于发展方面业务活动的资金问颠，

第二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决议草案工工。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愿意通过这一决议韋案？

决议，案通过》

主席：决议革案工工工题为 " 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 "•

要求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 成 : 阿富；. Î 、阿尔及利亚、$■母 拉 、阿 根 廷 、巴og马 、巴 f t 、孟加Ji国 、巴巴多斯、只宁 

、不 丹 、雄利维 亚、W茨 民 纳 、巴 西 、文系 ffl、保加利亚、布尔基纳注 f ■、通旬 、布 

賤 迪 、白俄罗斯，5^维埃社会主义共秘国、佛 得 龟 、卞 得 、智 利 、中 国 、哥伦比亚、刚 

* 、母斯达黎加、古 巴 、赛 消路斯、捷克斯 iS伐 克 、民主来捕赛、民主 t 门 、吉布提 

、多米尼加共和 (1、尼 /ji多 尔 、埃 及 、伊 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埃蹇俄比亚、斐5力、 

加a 、 th 5 、速 . f t 志民主共知国、加 纳 、危地马拉、几内 3E、几内亚比乡S 、圭5 邪 

、5S进 、 都 Ml斯 、甸 牙 利 、印 度 、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 = 共和31、伊JÈ克 、td色 

列 、象牙海岸、牙买力0 、约 旦 、肯 尼 亚 、H «  Î! ' 老射人民民主共柏a 、黎 G 嫩 、系



t 托 、到 t t 里 

、马 里 、马耳 

尔 、尼 加 ft k  

拉 圭 、14鲁 、 

t t 纳 丁 斯 、 

、索 马 里 、斯 

、特 it  JE te秘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瑞 JÈ、越 南 、

亚 、阿 «1伯 利 tb亚 民 A I I 、巧 达 加 斯 加 、马 « [ 维 、马 采 西 亚 、马尔代夫  

他 、毛 里 塔 尼 亚 、毛 里 求 斯 、《 西 哥 、索 古 、摩 '〉§ 毋 、莫 桑 比 克 、尼 Ï白

、尼 S 尔 、尼 0 利 3E、ps] 

菲 偉 实 、坡 兰 、卡 搭 尔 、 

f  f  ' 圣 多 異 知 普 tt S 比 

里 H 卡 、巧 丹 、巧 里 南 、 

多 r ,母 、突 E 斯 、土耳其 

共 和 国 联 S 、阿 拉 伯联合 

t 门 、南 斯 拉 夫 、扎伊尔

曼 、巴 基 斯 坦 、巴 ， 马 、巴 布 3E新 几 内 亚 、 E 

罗 马 尼 亚 、户 B i达 、蛋 户 西 亚 、圣 交 蟲 t t 知枯 

、沙 持 psi找 伯 、寨 内 加 尔 、率 拉 利 昂 、新加坡 

斯 威 士 兰 、P=I拉 伯 ？± 利 亚 共 和 国 、泰 ® ，多哥 

、 干 这 、乌 克 至 •芳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 、 S  

»  iè E 、坦 森 E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乌 拉 圭 、娶内 

、赞 比 亚 、译 巴 布 ， 。

反对 ; 无。

弃 权 : 澳 大 利 亚 、奥 地 利 、比 到 时 、加 章 大 、丹 

、：+ 岛 、爱 尔 兰 、奪 大 利 、 B 卒 、卢 森 ÎI 

瑞 典 、大 不 列 M 反 化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異

麦 、芬 兰 、法 国 、循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国 、务腊 

、倚 H 、新 西 兰 、挪 威 、葡 萄 牙 、西 班 牙 、 

利 坚 合 A 国 。

该决议韋案以1 2 4 , 赞成， 0 票反对 , 2  2 票弃权获得通过。 （第 3 9 /2 2 1  

号决议）。 一

主席 : 决议韋案I V 的标颗为 " 联合国儿童基金 " 。 第二委员会向大会，议 

通过决议草案工V 。

我是否可认为大会愿意通过该决议直案？

该决议韋案获得通过。

主席 : 第二委员会在其报告第3 0 段中向大会建议通过关于一个报告的决定韋 

案禾P关于发展行动活动方面的说明。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愿意通过该决定普案？

该决定草案获得通过。



主席:第二委员会在同一段落中还向大会建议通过关于联合国突励人口活动基 

金和信托基金董事长的报香的决定皇案工工。

我是否可认为大会愿意通过该决定草案？

该决定直案获得通过。

主席;第二委员会还建议通过关于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技术合作活动报告的决定 

直案工工工。

我是否可认为大会愿意通过该决定草案？

决定草案获得通过。

主席 : 最后，我们开始审议关于联合国紧急活动信托基金结算的决定韋案工V。

7 7 国集团主席要求我推返对决定皇案I V 作出决定。

如某没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就这样决定。

主席:一些代表 a 要求我宣衆休会1 5 分钟，以便对议程项目1 2 , 也就是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报告作进一步协商，如对议程项目1 0 (d),也就是工业化问颜作进 

一步协商。

会议休会1 5 分钟。

上 午 1 1 时 5 5 分休会 , T j ^ l  2 时 3 0 分会议继续。

主席 : 大会下面审议第二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1 2 和 8 0(d)的报告。 我下面 

请第二委员会报告员民主也门代表在一次发言中提出剩下的两个报告。

第二委员会报告员哈达德先生（民主也门）提出该委员会的报告（A /3 9 /7 8 9  

和 Add.  1 和 2 ; 以及A /3 g /7 9 0 /A d d 。4 ) 并作如下发言：

哈达德先生（民主也门）（第二委员会报告员) : 我有幸向大会提出下列二委 

的报告。



第二委员会在颗为 " 经济与社会理事会报告 " 的议程项目1 2 中向大会建议了 

8 ♦决议皇案湘4 ♦ 决定草案，该报告是载于第A / 3 9 / 7 8 9 和 Add。1 和 2 号文 

件中的。

根掘颠为 " 发展与国际合作：工业化 " 的议程项目8 0(d) ,第二委员会提出了 

一些建议，这些建议的分项目是： （C )" .贸易与发展 " 、（d)" 工业化 " 、（g)" 发展 

中国宏经济与技术合作" 、（i l ) "改革联合国系统内经济与社会部门" 3 并提出了同 

任何分项目无关的提议。 — ——~

最后，我要请大会注意一些印刷错误。 我将用英语向你们读出。 （用英语讲）

在载于第A / 3 9 / 7 8 9 号文件中 ， 决议章案V工第 8 段最后一行中 ， 请将 "二"
删去。

在颠为 " 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改为专门机构" 的决议拿案工关于工业化第28 

段的第A / 3 g / 7 9 0 / A d d . 4 号报告中，执行段落1 应该读作：

饶有兴趣地注意到在关于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改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协商中 

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 ， 协商活动是在1 g 8 4 年 4 月前到 5 月之间在维也纳举行的"。

同一报告题为 " 世界工业改革和重新布置 " 的决议草案V 中，执行段落4 的第 

7 行中应该在 " 工业能够 " 后面加入一个分号，该句话接着是 " 重视…，，…" 。

主席 : 下面我请诸位注意第二委员会关于议程项目1 2 的报告 ， 该议程项自是 

关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载于第A /i3 9 /7 8 9和 A d d . i 愈( 2 号文件中的报告。

大会不得不对载于第二委员会报告第一部分第4 8 和 4 9 段落中的6 小决议直 

案和 1 小决定重案作出决定。

报振第4 8 段，第二委g 会，议通过关于在被巴勒斯坦领土上经济发展项目 

的决议草案I 。  有人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 成 : S Ï干、阿尔巴 E 亚 、P=I尔及利 I ' 、$ 毋？È 、阿 棍 娃 、奥地利 、 E oâ马 、巴 f t 、孟加 

ft 1 1、巴 K 多 斯 、比利n 、R 宁 、不 丹 、磁 利维 亚 、 t « 茨 P■纳 、巴 西 、文 * 国 、保¥■ 

利 亚 、布尔 â 纳 法 索 、插 甸 、布PI油 、白俄罗斯巧维埃社会主义共知国、佛得角、卞 

得 、智 利 、中 f f l、母伦比亚、刚 果 、哥斯 '达 黎 加 、古 K 、 * 消 î § 斯 、捷 克 斯 伐 克 、 

民主，浦 泰 、R 主 f c 门 、斤 * 、吉 布 提 、多米尼力0 共 科国、É 化 多 尔 、埃 及 、萨尔 K 

多 、赤速几内丑、埃率俄比亚、斐 、芬 = 、加S 、R !比 3E、德意志民 i 共 和 国 、德 

奪志联邦共和国、加 纳 、★ 腊 、危 地 马 拉 、几内 Æ 、几内亚 tt f S 、圭亚 gp、須 « 、 S 

«  ttl斯 、甸 ；Î 到 、印 度 、印度尼，西 3E、伊朗伊斯兰共和 f f l、斤 tîl克 、爱 尔 、意大到 

、象牙落岸、牙 买 加 、0 卒 、 旦 、肯尼 亚 、料威H 、老挺人民民主共秘 d 、黎 E 嫩 

、系 索 托 、利化 里 亚 、阿 伯 利 比 亚 R aA国 、卢 蟲 望 、马这加斯加、、马 拉 维 、马来 

西 '亚 、马尔代失、马 里 、马 耳 他 、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 西 得 、索 古 、摩 iS 奇 、 

莫《5比 克 、 Ê Æ 尔 、荷 = 、新 西 兰 、E 加 拉 化 ， E S 尔 、 E B 利 亚 、PS爱 、巴 *斯坦 

、巴 t 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W 鲁 、菲 偉 其 、波 M 、葡 萄 牙 、卡塔 尔 、罗马尼亚、户 

旺 这 、圣 文 為 和 格 t t 纳 丁 斯 、萨 淳 亚 、圣多美知普科 0 比 、沙持阿垃伯、赛内加尔 

、率拉 利 昂 、新加 « 、索马 里 、西 K 牙 、斯里兰 卡、巧 f t 、苏 里 南 、斯威士 H 、阿 ft 

伯？i 利 3E共和 f f l、泰 国 、多 母 、持 i 尼这弁多巴哥、突 尼 斯 、土 耳 其 、乌 干 、i?；>克 

兰巧维埃社会主义共知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柏国联 S 、阿拉伯联合 a 长 国 、大不列 

J i尼 亚 、毛里求斯、墨 西 哥 、索 古 、摩 ré景 、英 sft t t 克 、 JE ☆ 尔 、荷 兰 、新 西 兰 、尼 

加 ÎÈ /U 、尼 0 尔 、尼 0 到 亚 、挪 威 、阿 曼 、巴基斯坦、巴 t 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 、 E 

a 圭 、秘 鲁 、菲 偉 其 、波 = 、葡 萄 牙 、卡 塔 尔 、罗马尼亚、户 S  t e 、圣文蟲持秘格杆 

纳 丁 斯 、萨 摩 亚 、圣 多 美 和 * 杆 西 比 、沙 tf P5I拉 伯 、寨内 加 尔 、率 fà别 昂 、新加 坡 、 

索 马 里 、西 班 牙 、斯里 兰 卡 、苏 丹 、巧 里 南 、斯威士 = 、瑞 兴 、阿拉伯％̂ 到亚共和国 

、赛 ( S 、多 母 、 Ù 尼达和多巴斤、突 尼 斯 、土 耳 其 、乌干这、乌克H 另维读社会 i



义共知 m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S I联 盟 、阿 a 伯联合》长 国 、大 不 列 及 化 爱 尔 兰 联  

合 王 国 、坦 * 尼亚联合共和国、乌技圭、民努p=i困 、藥内琪拉、越 南 、f t 门 、南斯拉 

夫 、扎 伊 尔 、货 比 亚 、遵巴布， 》

K M :  k l色 列 、美利坚合 A ®

弃权 : 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冰岛、挪威、 巴拉圭、瑞典。

决议草案以1 3 8票赞成，2 票反对， 7 票弃权获得通过。 ( 决议3 9 /2 2 3  ) 

主席 : 大会现在将就有关援助巴勒斯坦人民的决议皇案n 作出决定。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块。

赞 成 : 阿 富 斤 、阿尔巴尼  

E t t 、孟力M i国 、 

莱 S 、保 加 利 亚 、 

加 拿 大 、佛 得 角 、 

主 巴 、寨 浦 ÎS斯 、 

共 和 国 、厄化多尔  

、加 竊 、R1 t t 亚 、 

内 亚 比 绍 、圭亚那 

兰 共 种 国 、伊拉克 

SU寺、老射人民民  

森 速 、马 ïâ 加斯加 

里 求 斯 、墨 西 毋 、 

0 尔 、尼 日 利 亚 、 

、波 M 、葡 萄 牙 、

亚 、阿 尔 及 利 亚 、交 哥 担 、阿 根 廷 、澳 大 到 亚 、奥 进 利 、巴 ûâ马 、 

巴 巴 多 斯 、比 利 时 、 51宁 、不 丹 、玻 利 维 亚 、博 f i 纳 、巴 西 、文 

布 尔 基 纳 法 ， 、通 句 、布 « 迪 、 白 俄 罗 斯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éa a 、 

中 非 共 转 国 、卞 得 、智 利 、中 S I、毋 伦 比 亚 、刚 果 、母 斯 达 黎 加 、 

捷 克 斯 i各 伐 克 、民 主 ， 诵 赛 、民 主 t 门 、丹 麦 、吉 布 提 、多米尼加 

、埃 及 、萨 尔 瓦 多 、赤 道 几 内 亚 、埃 寒 俄 比 3E、斐了在、芬 兰 、法国 

德 參 志 民 主 共 和 3 1、德 塞 志 联 邦 共 弁 d 、加 纳 、希 腊 、几 内 亚 、几 

、演 进 、洪 都 ÎÊ斯 、句 牙 利 、>J<岛 、印 度 、印 度 E 西 亚 、伊 朗伊斯 

、爱 尔 兰 、，參 大 利 、 象 牙 'Æ岸 、牙 买 加 、 B 丰 、乡'9旦 、肯 尼 亚 、抖 

主 共 知 1 1 、黎 E 維 、系 索 托 、利 比 里 亚 、阿 }i 伯 利 比 亚 民 A a 、卢 

、马 }È 维 、马 采 西 亚 、马 尔 代 夫 、马 里 、马 耳 他 、毛 里 搭 尼 亚 、毛 

索 古 、摩 ïg 毋 、英 ??5比 克 、尼 泊 尔 、荷 兰 、新 西 兰 、Jg力0 tÈ化 、尼 

挪 威 、阿 曼 、巴 墓 斯 坦 、巴 ★ 马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 « 鲁 、菲偉宾  

卡 搭 尔 、罗 马 尼 亚 、卢 旺 这 、圣 克 里 斯 托 弗 知 尼 结 斯 、圣 卢 西 亚 、



圣 文 為 和 fê科纳 

到 昂 、新 ÿ i坡 、蒙

伯 利 亚 共 柏 ffl、 

兰巧结埃社会主乂 

« 及化爱尔 M联合 

、ft门 、南斯a 夫

丁 斯 、萨 摩 亚 、圣 多 美 和 普 村 西 比 、沙 特 P=I 伯 、寨 

马 里 、0 班 牙 、斯 里 兰 卡 、苏 丹 、苏 里 南 、斯威士  M 

泰 国 、多 ， 、？| 在危 达 ^0多 £ 毋 、突 尼 斯 、土 耳 其 、 

共 秘 国 、巧 结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阿 tt伯 联 合 a  

i 国 、坦 * 尼 3E联 合 共 和 I I 、乌 fâ圭 、瓦努 P=I® 、委 

、扎 伊 尔 、贺 比 亚 、速 巴 布 韦 。

K M i  1-À色 列 、美 利 合 A f f l。

弃权 : 无。

决议草案n 以 1 4 6票赞成 ， 2 票反对 ，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主席 : 决议蓝案 in涉及粮食和农业组织世界渔业管理和发展会议 . 

第二委员会建议通过该决议直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联大通过该决议草案？

决议草案m获得通过 .( 决议3 9 /  ) 。

主席 : 决议韋案 I V 的议颗是 "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建立信任"。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内 加 尔 、率拉 

、瑞 * 、阿 tfi

乌干 t e 、 克 

长 園 、大不列 

内 端 tft、IÆ南

赞成 : P=I富 干 、阿 尔 S 到 亚 、安 母 拉 、阿 棍 廷 、 E oâ马 、巴 林 、孟 加 拉 国 、巴 E 多 斯 、 PI宁 

、〒 丹 、玻 利 维 亚 、博 茨 民 纳 、文 系 æ 、保 利 亚 、布 尔 基 纳 法 索 、® 甸 、布 隆 迪 、 

白 俄 罗 斯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f f l、佛 得 角 、中 国 、哥 伦 比 亚 、刚 系 、哥 斯 这 黎 加 、 *  

巴 、寨 消 路 斯 、捷 克 斯 伐 克 、民 主 ， 捕 赛 、民 主 f t 门 、多 米 尼 加 共 和 国 、尼 Û 多尔 

、埃 及 、萨 尔 瓦 多 、赤 道 几 内 巫 、埃 塞 俄 比 亚 、！n s 、R 比 2 、德 * 志 民 主 共 和 i l 、 

加 纳 、★ 腊 、危 进 马 拉 、几 内 亚 、几 内 亚 比 绍 、圭 亚 那 、 il ift、洪 郁 iii斯 、 ’Sj牙 r i 、



印 度 Ë 西 3E、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国 、伊 也 克 、牙 买 加 、肯 e 亚 、斜 威 « 、老 射 人 民 民 î  

共 和 i l 、莱 索 托 、利 比 里 3E、网 拉 伯 到 比 亚 民 A 国 、马 达 加 斯 加 、马 技 结 、马采西亚 

、马 尔 代 夫 、马 里 、马 耳 他 、毛 里 搭 g 亚 、毛 里 求 斯 、墨 西 毋 、索 古 、莫 比 克 、尼 

泊 尔 、 E ¥  a â '  E 0 t、 、尼 S 利 亚 、阿 曼 、巴 基 斯 坦 、巴 章 马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 

巴 拉 圭 、 l é 鲁 、菲 偉 实 、波 兰 、卡 塔 尔 、罗 马 尼 Ï 、卢 0 i达 、圣 克 里 斯 托 弗 祐 尼 维 斯  

、圣 卢 西 亚 、1■ 文 為 特 和 格 林 纳 丁 斯 、萨 摩 亚 、圣 多 美 秘 普 村 西 比 、沙 特 阿 t t 伯 、 ® 

拉 利 f t 、索 马 里 、斯 里 兰 卡 、巧 里 南 、斯威士  H 、P=1 fÈ伯 ？ 利 亚 共 和 国 、泰 国 、多毋 

、特 ÏT尼这如多巴母、突 尼 斯 、乌 干 这 、乌克M巧结埃社会主义共 和 国 、巧结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 联 盟 、阿 « I 伯 联 合 《长国 、坦桑尼 3E联 合 共 和 国 、乌fù圭 、瓦努阿S 、越 

南 、f t门 、南斯《[夫 、扎 伊 尔 、赞 比 亚 、5#巴 布 韦 。

澳 大 利 亚 、比 利 时 、加 ★ 大 、法 国 、德 * 志联邦 f t 和 国 、：+ 岛 、爱 尔 兰 、W* ê  f 'j 、 t  

大 利 、日卒、卢 蟲堡、荷 兰 、新 西 兰 、挪 威 、葡 萄 牙 、大〒 5 ^ i反北爱尔兰联台工国 

、美糾坚合 À a 。

奥 进 利 、卞 傳 、智 利 、丹 麦 、芬 至 、加 這 、象牙海岸、摩 ※ 哥 、寨 内 加 尔 、西 班牙 、 

瑞 典 、土 耳 其 。

决议直案 I V 以 1 1 1票赞成， 1 7 票反对， 1 2 票弃权获得通过。 ( 决议 3 9 /  

226)

( 说明：丹麦代表后来说，他本来要对决议章案工V投反对票$ 但是他投了弃权 

票。）

主席:第二委员会建议通过决议草案V , 该决议草案涉及1 986 — 1 9 9 4 年亚 

洲和太平洋地区运输和通讯十年。

我是否可以认为，联大希望通过决议V?

决议普案V通 过 （决议 3 9 /1  27 ) 。



主席;第二委员会还建议通过决议普案V I , 该决议直案涉及1 9 8 4年国际人 

口会议。

我是否可以认为，联大希望通过该决议草案？

决议革案V I 通过（决议3 9 /1 2 8  ) 。

主席:联大现在将处理第二委员会在其报告第4 9 段中所津议的决议普案。该 

决定皇案的议颜是"以色列在被左G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上的经济做法" 。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 成 : P弓 富 斤 、两 尔 巴 e 亚 、阿 尔 及 到 亚 、交 毋 拉 、psi根 垃 、澳 大 利 3E、奥 地 利 、巴 咱 马 、 

巴 杆 、à 加 t t 国 、e 巴 多 斯 、比 利 时 、 Fi〒 、卞 丹 、玻 到 维 亚 、t l 茨 瓦 纳 、K 西 、文 

莱 国 、 加 利 3E、布 尔 基 纳 法 業 、通 句 、布 賤 迪 、 & 傲 罗 斯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乂 共 和 国 、 

加 ， 大 、佛 得 角 、中 非 共 知 国 、卞 傳 、智 利 、中 国 、哥 fÈ i t 亚 、刚 果 、荀 斯 这 黎 加 、

古 巴 、基 消 K 斯 、捷 克 斯 伐 克 、民 主 隶 浦 寨 、民 主 te门 、 ft Ï  

共 和 国 、尼 â 多 尔 、埃 及 、萨 尔 瓦 多 、赤 填 几 内 亚 、埃率俄比亚  

、加 Î Ï 、P1比 亚 、德 . f t 志 民 主 共 和 I I 、德 , t 志 联 邦 共 如 国 、加纳 

几 内 亚 、几 内 亚 比 结 、圭 3E邪 、海 地 、ÿ i都 t t 斯 、甸 牙 到 、：水岛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知 国 、 f尹 克 、爱 尔 H 、.《 大 利 、象 牙 海 岸 、牙 

肯Æ 亚 、 f4 威 特 、老 射 人 民 民 主 共 知 国 、黎 巴 觸 、某 索 托 、到 tb 

民 A 国 、卢 森 I g 、马 达 斯 加 、马 }à 维 、马 呆 西 亚 、马 尔 代 失 、 

塔 尼 亚 、毛 里 求 斯 、墨 ® 母 、蒙 古 、 f  、英 A t b 克 、Jg泊尔 

加 拉 / u 、尼 0 尔 、尼 日 利 3E、棚 S 、pï[曼 、巴 基 斯 坦 、巴 ♦ 马 、 

拉 圭 、秘 鲁 、菲 偉 实 、波 、葡 萄 牙 、卡 搭 尔 、罗 马 尼 亚 、卢旧 

纳 丁 斯 、萨 塚 丑 、圣 多 美 和 普 忖 西 比 、沙 }f  ?=! t il伯 、率 内 加 尔 、

、吉 布 提 、多 米 尼 J]G 

、装 、芬 ^ 、法国 

、希 腊 、危 地 马 、 

、印 度 、印度尼 西 亚  

买 加 、S 本 、 f  ；) 旦 、 

里 亚 、阿 拉 伯 利 tL亚 

马 里 、马 耳 f f t、毛里 

、荷 兰 、新 西 、 E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 E 

t e 、圣 X 蟲 ？I 和枯林 

率 技 利 昂 、新 加 被 、



反对 :

并权 :

t 马 里 、西 

，泰 国 ，多 

乂 共 秘 I I 、 

合 王 国 、坦 

夫 、扎伊尔

WI色 列 、 M 

无 。

班 牙 、斯 里 卡 、巧 

毋 、t，？ È E 达 和多巴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秘  

森 尼 联 合 共 和 f f l、 

、習 比 亚 、》 巴布韦

利 坚 合 A ffl •

丹 、苏 里 南 、斯威士 

哥 、突 后 斯 、土耳其 

国 联 盟 、阿技伯 联 台  

乌 M,圭 、氏 努 阿 困 、

' 端 冉 、P5I拉 伯 招 利 亚 共 和 国  

乌 干 这 、乌 克 兰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长 国 、大 不 列 麵 及 北 爱 尔 H 联 

内 瑞 拉 、越 南 、 f t 门 、南 斯 《[

决议墓案以 1 4  5 票赞成， 2 票反对 ， 0 票弃权获# à i ÿ ,

主席:大会现在就第 A / 3 9 / 7 8 9 / A d d . l 号文件所载的第二委旧会的报告第 

二部分第 2  2 和 2  3 段中的两项决议直案和一项决定塞案作出决定。

决议直案工涉及防止对健康加环境有害的产品的保护措施。

第五委员会关于该决议草案所涉预算方案间颗的报告载于第A / 3 9 / 8  3 1 号文

件。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成： P弓 富 斤 、 m 尔 巴 尼 亚 、 pg尔 及 利 æ 、ÿ 哥 拉 、 

E 村 、 孟 ijMà国 、 巴 e 多 斯 、 比 到 时 、 R 宁 、 

莱 国 、 律 加 利 亚 、 布 尔 基 纳 法 索 、 通 甸 、 布 隆  

加 t 大 、 , ÎS角 、 中 非 共 和 国 、 得 、 智 到 、 

* 巴 、 基 消 技 斯 、 捷 克 斯 % 伐 克 、 民 主 来 浦 赛  

共 秘 国 、 尼 jii多 尔 、 埃 、 萨 尔 S 多 、 赤 須 几  

、 加 IÏ、 键 ,i 志 民 主 共 和 B 、 憧 奪 志 联 邦 共 和  

几 内 亚 比 绍 、圭 亚 那 、 读 进 、 洪 都 扭 斯 、 句 牙

P=I根 姓 、 澳 大 到 $ 、 # 地 到 、 E 咱 马 、 

T '丹 、玻 利 维 1 、 11茨 瓦 纳 、巴 S 、X 

迪 、 白 俄 罗 斯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知 ffl、 
中 国 、 哥 伦 H-,亚 、 刚 系 、 哥 斯 达 黎 加 、 

、 民 主 te门 、 丹 《 、 吉 布 tS、 多 米 E 
内 ® 、 埃 率 « th丑 、 斐 、 芬 兰 、 法 国  

a 、加 纳 、存 腊 、/8 地 马 fît、几 内 亚 -、 

到 、 ：★ 岛 、 印 度 尼 西 亚 、 ff ê«伊 斯 兰 共



和 国 、 拉 克 、爱 尔 兰 、111色 列 、，t 大 利 、 象 牙 Î« 岸 、牙 买 加 、 日 丰 、乡*3旦 、肯尼亚 

料 威 特 、老 財 人 民 民 主 共 知 国 、黎 巴 嫩 、系 f ■托 、别 比 1 亚 、P=I In伯 利 th亚 K A [il

卢 冉 l ë 、马 j S 加 斯 加 、马 f à 结 、马 来 西 亚 、马 尔 代 夫 、马 里 、马 

毛 里 求 斯 、S 西 哥 、， 古 、摩 iS -耳 、英 g  t t 克 、尼 :£ 尔 、荷 兰 、

械

内

尼 B 

鲁 、 

圣卢 

加 尔  

、误终 

乌干这  

长 国 、 

内 瑞 JÈ

反对；

弃权：

大会以

尔 、 尼 0 利 亚 、棚 威 、阿 曼 、巴 基 斯 坦 、巴 ★ 马 、巴布亚新 

菲 偉 其 、波 = 、葡 萄 牙 、卡 塔 尔 、罗 马 E I 、卢 a 这 、圣克 

西 亚 、圣 文 森 ？Î 和 f ê 村 纳 丁 斯 、萨 摩 亚 、圣 多 異 知 替 t t 西 Æ 

、 基 ÎÈ利 昂 、新 加 被 、蒙 马 里 、西 ÏS牙 、 斯 里 H 卡 、苟 丹 、 

、阿 tË iè 利 亚 共 和 国 、泰 国 、多 毋 、持 i 尼 达 和 多 e 哥 、 

、乌 克 兰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秘 国 、苏 结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知国联 

大 不 列 â s及 化 爱 尔 兰 联 合 i  S 、坦 尼 3E联 合 共 和 图 、乌拉 

、越 南 、 t e 门 、南 斯 找 夫 、扎 伊 尔 、赞 比 亚 、i章巴 ♦ 韦 。

国 。

耳 ftt、 t - 1  -ti e  亚 

新 s  M 、E J)o }à fji, 

几 内 亚 、 f", ftt i 、 

里 斯 托 弗 : 夠f , 结 tt 

、 ；-> î f 阿 找 伯 、率

巧 1 南 

突尼斯 

盟 、阿 

圭 、瓦

、《 威 1  

、 ± 耳 襄 、 

a 伯 联 合 》 

努 P。] m 、姿

M 利 竖 È A 
无 。

1 4 7 票对 1 票，0 票弃权，通过了决议，案工

如某没有人反对，我育先主席：要求对决议草案n 执行段4 进行分段表决。

将该段付诸表决。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 成 ; 阿 尔 巴 尼 亚 、安 毋 拉 、阿 根 殖 、巴 °â 马 、 E f t 、孟 加 拉 国 、巴 巴 多 斯 、 .R 宁 、不 f t 、 

被 利 维 亚 、博 茨 瓦 纳 、巴 西 、文 莱 国 、保 加 利 亚 、布 尔 基 纳 法 索 、通 fe j、布 暖 迪 、白 

俄 罗 斯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国 、佛 得 角 、卞 得 、智 到 、中 国 、哥 伦 th亚 、刚 系 、9, 斯 

这 黎 加 、古 巴 、率 消 路 斯 、捷克斯:名 伐 克 、民 主 乘 浦 赛 、民 主 t t 门 、吉 弗 提 、 ÿ 米尼 

加 、尼 /U 多 尔 、埃 及 、萨 尔 R 多 、希 道 几 内 亚 、埃 率 慎 比 正 、斐 、加 j i 、间 比 亚 .



1 È 志 民 主 共 知 国 、 加 纳 、 ★ 腊 、 危 《 马 社 、 几 内 亚 、 几 内 亚 比 乡 2 、 i:亚 那 、 海 地 、 

洪 都 }â斯 、 甸 牙 利 、 印 度 、 印 度 尼 西 亚 、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知 国 、 \f ffi克 、 象 牙 岸 、 牙 

买 加 、 约 旦 、 肯 尼 亚 、 科 威 特 、 老 挺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a 、 黎 巴 嫩 、 莱 索 托 、 利 比 里 亚 、 

阿 fà伯 利 比 亚 民 A 国 、 马 达 加 斯 加 、 马 fÈ维 、 马 来 西 I 、 马 尔 代 夫 、 马 里 、 马 耳 他 、 

毛 里 塔 尼 亚 、 毛 里 求 斯 、 墨 西 哥 、 蒙 古 、 摩 ;各 哥 、 萬 * 比 克 、 尼 ☆ 尔 、 尼 加 扭 k 、 尼 

0 尔 、 尼 8 利 3E、 psi曼 、 巴 基 斯 坦 、 巴 t 马 、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 巴 拉 圭 、 秘 鲁 、 菲 偉  

、 波 H 、 + 塔 尔 、 罗 马 尼 亚 、 卢 a 达 、 蛋 克 里 斯 托 弗 和 E 维 斯 、 圣 卢 西 亚  

和 格 村 纳 丁 斯 、 萨 摩 3E、 圣 多 美 和 普 tt西 比 、 沙 ÎI W îà伯 、 ¥ 内 加 尔 、 %

反对 :

弃权 :

新加 « 、蒙马 里 、斯里H 卡 、苏 丹 、苏 里 南 、斯威士兰、 

、多 毋 、特 Ù 尼L大和多巴 毋 、突 尼 斯 、土 耳 其 、乌干达、 

m、ë 雄埃社会主父共和国联盟、 伯联合 t t 长 国 、坦 

、氏努阿图、要内瑞拉、越 南 、f c 门 、南斯拉夫、扎伊尔

美到 '1合 A 国 。

澳大利亚、奥 地 到 、比利B4、加 拿 大 、丹 * 、芬 兰 、法国 

、爱 尔 = .，W.色 列 、意 大利 、日本、卢森 里 、荷 三 、新西 

、瑞 典 、大 不 別 及 化 爱 尔 H 联 合 王 国 ■>

、圣 文 森  

là 利 殊 、 

国 、 秦 (1阿 拉 伯 招 利 :1 共和 

% 克 兰 % 结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A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乌 tà 圭 

、赞 比 亚 、遠 巴 布 韦 。

、键 意 志 联 邦 共 和 t i 、才岛 

M 、揮 S 、葡 萄 牙 、西班牙

大会以1 2 5 票;( t l 票， 2 1 票弃权，通过了第4 段。

主席 : 要求对决议皇案n 执行段7 进行分段表决。 如某没有人反对，我首先 

将该段付诸表决。

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记录表决。

赞 成 : H 尔及利亚、安 -"f f ù 、pq根 娃 、巴oâ马 、巴 t t 、à i]o a 国 、e 巴 多 斯 、R 〒 、不 丹 、 

璃利缔亚、t l 茨 R 纳 、巴 西 、文某H 、布尔基纳注 f ' 、»  '司 、布P I迪 、»  Î I  i  . 中非 

共 秘 国 、智 利 、中 国 、毋 伦比亚、剛 系 、哥斯达黎加、古 K 、塞 a  fà斯 、民主宗捕寨



、民 主 f c 门 、吉 布 提 、多 

埃 基 «  tb 亚 、斐 î S 、加 5Î 

圭 亚 耶 、海 地 、 都拉斯 

岸 、牙 买 加 、乡I 巨 、肯尼 

里 亚 、P巧 拉 伯 利 比 巫 民 A  

耳 他 、毛 里 搭 尼 亚 、毛里 

S 尔 、抵 0 到 JE、psi曼 、 

实 、卡 塔 尔 、罗 马 尼 亚 、 

村 纳 丁 斯 、萨 摩 3E、圣多 

、蒙 马 里 、斯 里 H 卡 、 S

米 尼 加 共 和 ！1 、尼 化 多 尔 、埃 及 、萨 尔 Ë 多 、赤 » 几 内 亚 、 

、閃 比 亚 、加 纳 、尋 腊 、危 地 马 Î11、几 內 亚 、几 内 亚 比 绍 、 

、印 度 、fP度 尼 西 亚 、伊 朗 伊 斯 Èt共 秘 国 、 f? 克 、象 牙 ；ï  

亚 、料 威 I ? 、老 fit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国 、黎 巴 》 、系 索 托 、到 th 

国 、马 这 加 斯 加 、马 拉 维 、马 来 西 丑 、马 尔 代 夫 、 里 、马 

求 斯 、墨 西 哥 、摩 ïg 哥 、萬 ^ 比 兒 、 E  '泊 尔 、£ 加 ÎÙ化 、 f : 

巴 基 斯 坦 、巴 章 马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巴 f à 圭 、秘 ， 、 ir-偉 

卢 a  t e 、圣 克 里 斯 托 弗 和 尼 结 斯 、圣 卢 西 亚 、要 文 為 n 糾格 

美 和 替 林 西 比 、 Î? pïi拉 伯 、¥ 内 加 尔 、基 m 利昂  ' 新 加 m

丹 、苏 S 南 、斯威士 = 、阿拉伯社利亚共科国、‘泰® ]、多哥 

、 ti È  e 达和多巴哥、突 尼 斯 、土耳其、乌干这、阿拉伯联合《长 国 、坦奋尼亚联合 

共 秘 国 、乌a 圭 、 努 阿 图 、委内瑞拉、越 南 、te门 、南斯拉夫、扎 伊 尔 、赞 t t 亚 、 

'：t 巴 布 韦 。

k m ： 比 利 时 、保加利亚、白俄罗斯巧结埃社会主乂共和 h 、捷克斯；§ 伐 克 、键：g 志 K  i 共 

和 f f l、德 * 志联邦共和国、句 牙 利 、S 本 、卢為 S 、，古 、荷 兰 、波 兰 、乌 Æ  M 男结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巧结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 I IIX北 t 尔 H 联合工 I S 、異 

利坚合 A 国 。

* 大 利 亚 、《地 利 、加 ， 大 、丹 麦 、芬 兰 、法 S I、>Ĵ 岛 、爱 尔 生 、 

新 西 兰 、挪 « 、葡甸 牙 、西 班 牙 、端 典 。

大会以1 1  6 票对 1 6 票， 1 5 票弃权，通过第7 段。

k l色 列 、意大利



主席 : 下面我将决议草案n付诸表决。 有人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 成 : P«i t  、阿 尔 及 利 亚 、交 哥 拉 、P弓 根 殖 、澳 大 到 亚 、奥 地 利 、 e  马 、巴 t t 、孟 加 a  

H 、E 巴 多 斯 、 51宁 、不 f t 、磁 利 维 亚 、博 茨 R 纳 、巴 西 、文 某 1 1、布 尔 基 纳 法 當 、 

插 、布 隆 迪 、佛 得 南 、中 非 共 和 国 、卞 得 、智 利 、中 i l 、母 伦 比 亚 、刚 系 、母斯达

黎 加 、左 巴 、赛 浦 K 斯 、民 主 隶 塌 赛 、民 主 f e 门 

JË /k 多 尔 、埃 及 、 尔 瓦 多 、赤 連 几 内 亚 、埃寨 

R 比 3E、加 纳 、务 腊 、危 地 马 技 、几 内 亚 、几内 

冰 岛 、印 度 、印 度 尼 西 亚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秘 H 、 

、乡g 旦 、肯 尼 亚 、W 威 t? 、老 挺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国  

伯 利 th亚 民 aA国 、马 达 加 斯 加 、马 拉 维 、马采西 

搭 !g Æ 、毛 里 求 斯 、墨 西 胥 、摩 Tê部 、莫 4 比克 

尔 、尼 0 利 亚 、》 威 、阿 曼 、巴 基 斯 坦 、 E ， 马 

莽 偉 其 、葡 萄 牙 、卡 搭 尔 、歹 马 尼 2 、卢 ÏÏ Ü 、 

圣 文 蟲 特 和 枯 衬 纳 丁 斯 、萨 摩 亚 、圣 ÿ 美和普村  

利 昂 、新 加 « 、索 乌 里 、西 K 牙 、斯 里 = 卡 、巧 

伯社利亚共和S1、泰 国 、多 脊 、W Ï [ 尼达和多巴 

伯联合雄长 f f l 、坦森尼 亚 联 合共和 11、乌 t t 圭 、 

南斯拉夫、扎 伊 尔 、货 比 亚 、遵巴布， 。

、丹 麦 、吉 布 提 、多米尼加共知国 

俄 比 亚 、斐 Ï齐、芬 M 、法 園 、加這 

亚 比 绍 、圭 IE那 、 地 、^ 都拉斯

伊 拉 克 、 kl色 別 、 象 牙 岸 、 

、 黎 巴 觸 、 莱 當 托 、 利 tt里 亚  

3E、 马 尔 代 夫 、 马 里 、 马 耳 他  

、 尼 泊 尔 、 新 西 兰 、 尼 i)D拉 k  

、 巴 布 3E新 几 内 亚 、 巴 拉 圭 、 

圣 克 里 斯 托 弗 和 尼 维 斯 、 圣 卢  

西 比 、 Î少 持 伯 、 蹇 内 加 尔  

丹 、 苏 里 南 、 斯 威 士  H 、 琪 典  

哥 、 突 吃 斯 、 土 耳 其 、 乌 干 达  

民 努 阿 图 、 委 内 瑞 拉 、 越 南 、

牙买加 

、E IÈ 

、毛里 

、E B 

秘 鲁 、 

西 亚 、

、 赛 技  

、 M 拉 

、 阿 tt 
tt门 -、

K M  美利坚合Â 国 》

Î 比到时、 加 利 亚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I» Ü 、加 拿 大 、捷克斯 :名伐 克 、徳意 

志民 £ 共 和国 、循塞志联邦共和国、甸牙 利 、爱 尔 兰 、襄 大 利 、日卒、卢 Æ 速 、索主 

、荷 兰 、波 兰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结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 

â i及化爱尔兰联合 i  S 。



决议草案n 以 1 3 0 票赞成， ] 票反对， 1 8 票弃权获得通过( 第 39 /2 3 0  

号决议）。

主席 : 下面大会将审议第二委员会在其报告第2 3 段中提出的决议韋案。第二 

委员会向大会建议通过关于重新召开跨国公司委旧会特别会议的决议，案。我是否 

可以认力大会通过该决议直案？

该决议皇案获得通过。

主席 : 大会下面将对第二委K会栽于第A / 3 9 / 7 8 9 / A d d  , 2 号文伴中报告第 

三部分第2段中的两个决定作出决定。 第二委旧会向大会建议通过该决定重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愿意通过该决定普案？

决定草案获得通过。

主席 : 我下面请美国代表》释其投票。

索尔萨诺先生（美利坚合众国）：几乎人人都知道，我国政府对联合国介入商 

业规定感到特别担忧。 我们严重地杯疑这是否是联合国根据宪章规定所应该起到 

的适当作用。 我们认为，执行这些规定的最好方式是由各国宏单独来进行。但是， 

联合国近年来在这个领城里起到越来越积极的作用，这是在有限的少数有关代表团、 

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机构所鼓动下这祥做的。 尽管美国感到担忧，人们还敎促美国 

在联合国这些程序中要起重要作用。

在有关消赛保护方面的提纲草案上，人们已经做了狠多工作，并作出了努力而 

达成了载于第A / 3 g / 7 8 g / A d d , 2 号文件中的决定工。 我们认为我们在这个问颜 

方面所作出的努力是积极的、街衡的禾P有意义的。 我们认为一些代表，特别是瑞 

典代表团的米敬尔，安卡尔斯先生和巴基斯坦代表团中我的好朋友沙库特.佛立德 

先生在实现投票协商一致意见方面起到了不可分割的作用。

所达成的协议在我们看来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我们也不会期待它是完美无缺 

的。我们认力应该包括进去一些内容，当然最好也要省略一些内容。 例如，我们



认为在谈到危险时最好是把它叫作没道理的危险或没道理的冒险，因为我们都经常 

遭受一般的冒险袭击和危险，在 f 险和危险中，谁也不会认为将有特别的消费保护。 

我们还对是否有必要指出具体产品表示怀疑，这仅仅是一杳总体上的指导原则，而 

不是行为准则。

但我们仍然认为，如渠我们要有关于消费保伊方面的联合国提供的指导原则， 

那么通过辛勤工作和所有各方表现出的妥协精神，我们的确会得到一个明智、均衡 

和公正的文件。 我们期望并希望看到这一文件在本大会续会上得到最后同意。

主席 : 第二香员会建议大会同时通过决定直案n 。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愿意 

通过该决定皇案？

决定直案n获得通过。

主席 : 大会已经结束对交给第二委员会的经济与社会理事会报告章节的审议。

主席 : 大会将不会考虑第二委员会载于第A /3 9 / 7 9 0 /A d d ，4 号文件中颜为 

" 工业化 " 议程项目8 0 的分项目(d)。

大会下面将对第二委旧会在其报告中第2 8 和 2 9 段提出的5 小决议直案加3 

小决定直案作出决定。

决议皇案工是关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改为专门机构内容的。 该决议草案方 

案预算内容載于第五委员会第A / 3 9 / 8 3 0 号文件中报告里。

第二委员会向大会，议通过决议第案I 。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愿意通过该决 

议草案？

决议直案I 获得通过（第 3 9 / 2 3 1 号决议）。

主席 : 决议皇案n 是关于工业发展合作。 该决议皇案方案预算内容周样载于 

第五委员会第A /3 8 /8  3 0 号文件的报告中。

有人要求对决议重案n 第二部分的执行段落2 进行单独表决。 如某没人反对，



我将首先就该段落进行表决。 有人要求进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Ç

p=i Ï Î 于、P=i尔 反 利 亚 、¥ 毋 技 、阿 根 姓 、巴 马 、巴 村 、盆加 « 国 、巴巴多斯 、 R T

、不 丹 、球 利 结 亚 、 t « 茨 Ï I 纳 、巴 西 、文 莱 国 、布 尔 基 纳 法 索 、通 句 、 ’f  PT迪 、佛得

角 、卞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剛果 、毋斯这黎 jjQ、古巴、赛消 Ï I 斯 、R 主隶浦

赛 、民 主 t e 门 、吉 布 提 、多 米 尼 加 共 和 国 、尼 化 多 尔 、埃 反 、萨 尔 瓦 多 、赤 i l 几内亚

、埃 ¥ 俄 比 亚 、斐 、加 竊 、R 比 亚 、加 纳 、希 腊 、危 地 马 、几 內 亚 、几 内 亚 比绍

、圭 亚 邪 、演 地 、洪 都 拉 斯 、印 度 、印 度 尼 西 亚 、伊 朗 伊 斯 .¥ 共 秘 国 、 ÎÎ1克 、索 Ü

库 、牙 买 加 、I l f 、肯 尼 亚 、抖 威 t ? 、老 S i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国 、黎 巴 梢 、* 索 托 、利

比 里 亚 、P=I拉 伯 利 比 亚 民 A I Ï 、马 » 加 斯 加 、马 a  i t 、马 采 0 亚 、马 尔 代 夫 ，马 f_ 、

马 耳 他 、毛 里 t i 尼 丑 、毛 里 求 斯 、墨 西 哥 、度 ：各 母 、英 * 比 克 、K 泊 尔 、尼 加 tt I k 、

E  0 尔 、尼 B 利 亚 、巴 基 斯 坦 、巴 ， 马 、巴 布 亚 新 几 内 亚 、巴 a 圭 、 ! 4 « 、菲 偉 英 、

卡 塔 尔 、罗 马 尼 亚 、卢 0 i达 、圣 克 里 斯 托 弗 和 g 维 斯 、圣 户 西 亚 、圣 文 為 ï t 和 格 t t 纳

一 丁 斯 、萨 摩 亚 、圣 多 異 和 普 f t 西 比 、沙 持 阿 《[ 伯 、赛 内力0 尔 、赛 《 到 昂 、孰 加 坡 、索

马 里 、斯 里 兰 卡 、巧 丹 、苏 里 南 、斯威士  M 、阿 tÈ伯 《 利 亚 共 和 国 、泰 œ 、多 哥 、 H 

i J g 这 秘 多 巴 黄 、突 E 斯 、土 耳 其 、乌 干 达 、阿 t t 伯 联 合 《 长 1 1 、坦 桑 尼 亚 联 合 共 和  

国 、岛 Hi圭 、珠 努 阿 图 、委 内 瑞 a 、越 南 、 t e 门 、南 斯 拉 失 、扎 ， 尔 、赞 比 亚 、速巴 

布 韦 。

• 比 到 时 、保 利 亚 、白 俄 罗 斯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乂 共 知 国 、後 克 斯 5§伐 克 、 I t s 志民

弁 国 、铺意志联邦共 4« 国 、 牙 利 、R 色 列 、0 本 、户 為 達 、索 古 、波 M 、È6克 

维埃社会主乂共秘国、巧维埃社会主义共料国联盟、大〒列《及化爱尔兰联合王 

美利坚合 A ü 。

主共

M '另 

I I 、

弃 权 : m大 利 亚 、舆 纯 利 、加 當 大 、丹 麦 、芬 M 、注 国 、》 岛 、爱 尔 H 、耗 大 利 . W 

西 = 、揮 威 、葡 萄 牙 、西 班 牙 、端 典 。

执行段落2 以 1 1 7 票赞成 , 1_€_基客鲍，_1 5 票弃权获得通过。

新



主席 : I I I 号决议直案的颠目是 " 非洲工业发展十年"。

那一决议草案涉及财政的计划包括在第五委员会载于A / 3 9 / 8 3 0 号文件的报 

告之中。

要求对第5 执行段进行单独和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赞 成 : 阿 富 斤 、网 尔 及 利 亚 、ÿ 毋 技 、阿 根 娃 、 

、不 丹 、玻 利 维 亚 、博 茨 筑 纳 、巴 西 、文 

角 、中 非 共 和 国 、卞 得 、智 利 、中 国 、母 

斯 、民 主 乘 浦 赛 、民 主 f t 门 、吉 布 提 、多 

> 养 道 几 内 IE 、埃 率 俄 比 亚 、斐 、加迈 

、几 内 亚 比 结 、圭 亚 那 、海 i t 、 都拉斯 

i f 拉 克 、k l色 列 、 象 牙 岸 、牙 买 加 、乡》

巴 nâ -% 、巴 忖 、盒 加 拉 国 、巴 巴 多 斯 、K 宁 

系 国 、布 尔 基 纳 法 ， 、通 匈 、布 隆 油 、佛得 

f ô 比 亚 、剛 ， 、哥 斯 这 黎 加 、古 巴 、寨 消 ï§ 

米 尼 加 共 和 国 、尼 ÿ 尔 、埃 及 、萨 尔 Î I 多 

、闪 比 亚 、加 纳 、希 腊 、危 进 马 、 JL内亚 

、印 度 、印 度 尼 0 亚 、伊 朗 伊 斯 兰 共 和 1 1 、 

旦 、肯 尼 S 、料 S U I、老 射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国

黎 巴 嫩 、莱 索 托 、利比里亚、阿拉伯利比 亚 民 A H 、马 ]e 加 斯加 、马 « [ 维 、马来西

I 、马 尔 代 夫 、马 里 、马 耳 他 、毛 里 i§ 尼 

、尼 iÊ 尔 、尼力D til â 、尼 0 尔 、尼日利亚 

亚 、巴 fft圭 、秘 鲁 、菲 偉 其 、卡 塔 尔 、罗 

圣 户 西 亚 、要 文 為 持 和 格 村 纳 丁 斯 、萨摩 

加 尔 、本 拉 利 昂 、新 加 《 、索 马 里 、斯里 

W 亚 共 和 国 、•*国 、多 母 、 i [ 尼 ï i 和多 

合 》 长 国 、 t§ * 尼 亚 联 合 共 知 国 、乌 拉 i  

a 夫 、扎 f 尔 、费 比 亚 、速 巴 布 韦 。

反 对 : n 加 利 亚 、白 俄 罗 《 苏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和 H 、捷 克 斯 Té伐 克 、德 《 志 民 主 共 知 d 、 S  

都 t t 斯 、蒙 古 、波 兰 、乌 克 兰 巧 维 埃 社 会 主 义 共 知 国 、巧 结 埃 社 会 ± 义 共 和 国 联 盟 、 

美 利 坚 合 A 国 。

亚 、毛 里 求 斯 、墨 西 毋 、摩 î § 毋 、莫 à 比克 

、阿 * 、巴 基 斯 坦 、巴 ， 马 、巴 布 、1 孰几内  

马 尼 亚 、卢 ai '达 、圣，克 里 斯 托 弗 和 尼 维 斯 、 

亚 、圣 多 美 知 普 t t 西 t t 、沙 n 阿 a 怕 、赛内 

兰 卡 、巧 丹 、 ’芳 里 南 、斯威士  M 、阿拉伯殺  

巴 衝 、突 E 斯 、土 耳 其 、乌 干 t e 、P弓a 伯联 

、 R 努 阿 图 、要 内 瑞 、越 南 、Ü 门 、南斯



# 才父： 漠 大 利 3F、》 进 利 、比 利 时 、力 拿 大 、丹 麦 、芬 兰 、注 国 、1  f t 志:联邦共狗国 

、爱 尔 兰 、，f t 大 利 、 0 卒 、卢 為 1 ? 、荷 兰 、新 西 M 、揮 威 、® 萄 牙 、西 i« 牙 、

大 不 列 I I 及 北 爱 尔 H 联 合 王 国 。

第 5 执行段以1 1 9 票赞成 , 1  0 票反对， 2 0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主席 : 要求对第6 执行段进行单独湘记录表决。

进行了记录表决。

f t 、 à  加 tn m 、K赞 成 : 阿 Î 斤 、Sîï|尔 及 利 亚 、交 哥 f t t、P弓 根 娃 、 E " ê 马 、巴 

、不 丹 、破 利 结 亚 、博 茨 氏 纳 、巴 西 、文 系 国 、布尔 

f t 、中 非 共 知 国 、卞 得 、哲 利 、中 d 、哥 伦 比 亚 、剛 

斯 、民 主 隶 诵 寨 、民 主 f t 门 、吉 布 提 、多 求 尼 加 共 知  

、赤 道 几 内 I 、埃 基 俄 比 亚 、 S ※ 、力d a 、R 比 亚 、 

、几 内 亚 比 绍 、圭 亚 那 、法 地 、洪 都 拉 斯 、印 度 、印 

拉 克 、象 牙 海 岸 、牙 妥 加 、 旦 、肯 尼 亚 、W 威 tf 

、莱 索 托 、利 t t 里 亚 、P弓f t 伯 利 比 亚 民 A 

代 夫 、马 里 、马 耳 他 、毛 里 塔 尼 亚 、毛里 

、E 加 拉 J il、 E S 尔 、尼 H 利 亚 、 * 、

. 圭 、W 鲁 、 IM t 、卡 塔 尔 、罗 马 尼 亚 、

、圣 文 為 特 知 枯 村 纳 丁 斯 、萨 摩 亚 、圣多 

拉 利 再 、新 加 域 、索 马 里 、斯 里 兰 卡 、巧 

、特 Ù E 达 和 多 巴 哥 、突 尼 斯 、土 耳 其 、

共 和 国 、乌 tü 圭 、瓦 努 P"1图 、委 内 瑞 技 、

速 巴 布 韦 。

S 纳 法 ' t 、通 S )、

果 、， 斯 这 黎 加 、

国 、尼 jii■多 尔 、埃 

加 纳 、斧 腊 、危地 

度 尼 西 亚 、伊観伊斯 

、老 M 人 民 民 主 共 和  

国 、马 这 斯 加 、马 拉 统 、马事 

求 斯 、墨 西 ， 、1? g 母 、英森比 

巴 基 斯 坦 、 C t 马 、巴布亚 新 几  

卢 班 这 、圣 克 里 斯 托 弗 科 尼 维 斯  

美 和 普 t t 西 比 、；少 阿 拉 伯 、享 

丹 、\ 另 里 南 、斯威士  H 、瑞 冉  ̂

乌 干 这 、阿 拉 伯 联 合 M 长 国 、坦 

越 南 、 f t 门 、南 斯 技 夫 、扎伊尔

R 宁 

佛

、¥ ;S î-â 

r 尔 多  

、几内亚 

共 秘 国 、 

、黎 e  »  

西 亚 、 尔 

克 、尼 白尔 

内 亚 、巴 îA 

、圣卢西亚 

内 加 尔 、率 

泰 B i、多毋 

杂 E 亚联合 

、W tb 亚 、

反 对 : 澳 大 利 亚 、比 到 时 、 Ï ? 加 利 亚 、 白 俄 罗 斯 苏 维 埃 社 会 i 义 共 和 国 、加 拿 大 、揉 克 斯 ::â 

伐 克 、丹 麦 、芬 兰 、法 国 、德 奪 志 R 主 共 和 d 、德 , t 志 联 邦 共 1 1 、 牙 利 、 島 、



日卒、户為 堡 、索 古 、荷 兰 、挪 i t 、波 兰 、瑞 典 、乌克 È i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秘 a 、巧 

结族社会主乂共弁国联盟、大〒列 i s 及 i t 爱尔兰联合王 i l 、異利坚合 A 国 。

又 Ç 奥 地 利 、 爱 尔 = 、 kl色 列 、 意 大 到 、 新 西 兰 、 葡 萄 牙 、 西 班 牙 。

第 6 执行段以 ]. 1 8 票赞成， 2 4 票反对 , 7 票弃权获得通过。

主席 : 我现在将整小1 1工号决议直案付诸表决。 要求进行记录投票 ,

进行了记录投票。

赞 成 : 阿 富 斤 、 阿 尔 及 利 亚 、 資 黄 拉 、 阿 根 娃  

斯 、 R 宁 、 不 斤 、 磁 利 维 亚 、 博 茨 民 纳  

迪 、 佛 得 南 、 中 非 共 和 国 、 卞 得 、 t 利 

、 基 、:肖 路 斯 、 民 主 乘 補 赛 、 民 主 ft门 、 

r 尔 S 多 、 赤 遠 几 内 3E、 埃 寨 俄 tt亚 、 

、 几 内 巫 、 几 内 IE比 绍 、 圭 3E SP、 地 

共 和 国 、 ff*拉 克 、 è 列 、 象 牙 'Æ岸 、 

主 共 和 国 、 黎 巴 嫩 、 莱 索 托 、 利 比 里 亚  

、 马 采 西 亚 、 马 尔 代 夫 、 马 里 、 马 耳 他  

英 森 比 克 、 尼 力 尔 、 尼 ¥  fi â 、 尼 0 尔 

亚 孰 几 内 亚 、 K ffi圭 、 « 鲁 、 菲 偉 实 、 

尼 维 斯 、 圣-户 西 亚 、 圣 X ê  ? ! 秘 格 针 纳  

怕 、孝内加尔、寨技利孫 .、新 J30坡 、 

、斯威士 兰 、psifâ伯枝利 i f 共如 f f l、泰 

其 、乌干达、阿技伯联合《长 国 、坦 à 

灶 、越 南 、f t 门 、南斯 t t夫 、扎 伊 尔 、

K M ： 美利坚合 ;à 国 。

、 奥 i t 利 、 巴 哈 马 、 巴 科 、 à 加 拉 国 、 巴 巴 多  

、 巴 西 、 文 莱 国 、 布 尔 基 纳 法 《■、 通 ®)、 布 ü 
> 中 国 、 哥 伦 比 亚 、 刚 系 、 哥 斯 廷 黎 加 、 古 E 
吉 布 捷 、 多 米 尼 加 共 知 国 、 厄 â 多 尔 、 埃 及 、 

、 加 琪 、 比 亚 、 加 纳 、 务 腊 、 危 排 马 《1 
、 都 fü斯 、 印 度 、 印 度 尼 西 亚 、 伊 朗 ff斯 H 
牙 买 加 、 乡'g旦 、 肯 尼 亚 、 料 feX特 、 老 財 人 民 民  

、 网 ftt伯 利 比 亚 民 A 国 、 马 达 加 斯 加 、 马 拉 结  

、 毛 里 塔 尼 亚 、 毛 里 求 斯 、 墨 西 哥 、 《 哥 、

、 尼 B 利 Æ 、 阿 曼 、 巴 基 斯 坦 、 巴 章 马 、 巴 布  

卡 塔 尔 、 罗 马 E 亚 、 卢 E1Î达 、 圣 克 里 斯 托 弗 和  

丁 斯 、 萨 摩 亚 、 圣• ÿ 異 和 普 村 S 比 、 n P=I JÈ 
罗 门 群 岛 、 索 马 里 、 斯 里 兰 卡 、 .巧 斤 、 苏 里 南  

[1、 多 母 、 i 尼 Ü 知 多 E 哥 、 突 斯 、 土 耳  

尼 亚 联 合 共 知 ® 、 乌 拉 圭 、 Çi努 阿 ® 、 垂 内 瑞  

赞 比 亚 、 速 e 布 韦 》



弃 权 ; 澳大到亚 、 t h 糾 、保加利 亚 、 &  1« 罗斯苏结埃社会 i 义共 料 国 、加，大 、捷克斯 i各 

伐 克 、f t 菱 、芬 H 、法 [ 1 、憧 * 志民主共柏国、键 .§ Æ 联邦共和国、句 牙 利 、：; ^岛 、 

爱 尔 兰 、意 大 利 、R 本 、户 Æ 里 、索 古 、荷 H 、新 西 兰 、挪 威 、波 兰 、葡 萄 牙 、® 博 

牙 、，瑞 典 、乌克兰巧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a 、巧结埃 f t 会主乂共和国联 S 、大卞別 «  rx 
北爱尔 ^ 联 合 王 国 。

工工工号决议韋案以1 2 0 票赞成 ， 1票反对 ， 2 8 票弃权获得通过 ( 3 9 / 2 3 3  

号决议）。

主席 : I  V号决议直案的顾目是"审议可以加入工业发展组织理事会成员国名 

单 " 。二委建议大会通过这一决议韋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愿意这样微？

工V号决议塞案获得通过( 3 9 / 2 3 4 号决议）。

主席 : V 号决议塞案的颜目是 " 调整和重新部署世界工业"。 二委建议大会 

通过这一决议草案。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愿意这样做？

V 号决议皇案获得通过( 3 9 / 2 3 5 号决议）。

主席 : 大会现在将考虑第二委员会戴于A / 3 y / 7 9 0 / A d d . 4 号文件中报告第 

2 g 段中所包括的3 个决定墓案。

工号决议皇案的颜目是" 调整和重新部署世界工业 " 。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 

会希望通过这一决定韋案？

工号决定草案欢得通过。

主席 : 工I 号决定普案的颠自是 " 为工业发展动i 财政资源"。 我是否可以 

认为，大会希望通过这一决定章案？

工工号决定韋案获得通过。

主席: 工 I I号决定直案的题目是 "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第四次大会的报告"。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希望通过这一决定直案？



工 工 工 号决定草業获得通过。

主席: 现在我请文莱国代表发言。

沙 吉 •木丁先生（文菜国）；我愿借此机会，就文莱国彼列入可以加入工业发 

展理事会成员国名单一事作一筒短发言。 我指的是载于A/39/790/Add • 4号 

文件中的I V号决议，案j 大会以协商一致方式剛剛通过了这一决议直案。

我国代表闭深深地感谢第二委员会副主席、突尼斯的哈比卜，卡巴奇先生。他 

在第二委员会提出了那一决议皇案。 我们还感谢第二委员会加全体会议中支持我 

们加入理事会的所有代表a。 我们非常高兴的是，昧次都是一致通过了决定。

主席: 大会已经结束了对8 0(d)号议程项目的审议，以及第二委员会的所有报

告

下午 1时 1 0分量会


